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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义与利益的关系 

———从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谈起

葛宇宁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摘　要］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是一个关系到正义问题的事件，是正义天平失衡，利益没有得到
平衡所致。正义和利益密切相关，利益是正义的内容，正义就是实现一种利益的平衡。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产生正义

问题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建设中，我们必须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以维护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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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日，随着一场大火，被拆迁户张
纪民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刑事侦查上，我们

也许可以给出张纪民的死因是自杀这样一个结论，

但有关部门的这一结论永远难以令人满意，即使事

实是确凿无疑的。毕竟张纪民的死和拆迁有关，可

以说，拆迁是导致张纪民自杀的诱因，没有拆迁，就

没有该事件的发生。于是，这一事件再次触动了国

人那根“敏感的神经”，谁会成为拆迁案件的下一位

“殉葬者”，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随

即山东平邑 ９．１４拆迁案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
题，多种媒体、各种声音都参与了进来。

这一案件也引发笔者的反思。拆迁，尤其是社

会主义的拆迁，它原本的功能和目的应该是拆掉

“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

拆迁却多次给人们带来“恐怖”的印象，里面甚至充

斥着“野蛮”“暴力”“自杀”等字眼。问题到底在

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７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ＳＫＪＺＤ２０１６－０２）；河南理

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本性及其时代课题”（ＳＫＢ２０１５－５）
作者简介：葛宇宁（１９８０－），男，河南柘城人，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

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０期）

哪？笔者认为应该是正义，是正义出现了问题，正

义在其中闭上了眼睛。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拆迁本

来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正义，它具有历史必然性，拆

迁是现代社会的应有内容。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尊

重传统和过去，不注重建设，而在现代社会，我们让

过去屈从于未来，人们会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求模

式改造这个世界。［１］马歇尔·伯曼甚至戏谑道：在

现代社会，“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体面的公民就会拆

除整个世界。”［２］然而，代表正义的拆迁却没有带来

正义，我们应该深长省之。

　　一　利益是正义的内容

正义作为一个事物，它也应该由内容和形式组

成，正义的形式是公平，或者说给一个人他所应得

的东西。那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呢？每个人的应得

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利益，利益是正义的内

容。正义虽然不完全等于利益，它还有其它的要

素，但正义无法离开利益，离开利益谈论正义，那只

能是纯理论上的，或者说是抽象层面的。回到社会

生活层面，扎根于社会关系下的正义，其实就是对

人们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和调节。

从语义学和词源上来看，正义本身就是和利益

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哲学中，正义这一概念最早

见于《荀子·正名》，该文曰：“正利而为谓之事，正

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是说，如果一个人出于功利的

目的去行为是做事，比如为人民谋福利；而为了义

的目的去行动则是德行，做事和做人结合起来就是

儒家的人生目的，也是一个人的“正义”事业。而正

义的英文是 ｊｕｓｔｉｃｅ，本身就是指一种裁判、一种衡
量，裁判什么，衡量什么，当然指利益。正义和利益

的纠缠，或者说正义表达了人的利益诉求，这一观

点也为现代多种正义理论所支持。

功利主义是现代社会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其它各种正义理论虽然都宣称反对功利主义伦理

学，但在其内部都有功利主义的“影子”。他们或许

会反对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们绝对不能反对

人们对于正义的考量，尤其在发生正义的冲突时，

这种考量和选择就是必然的，而考量本身就带有功

利主义的因素。功利主义的主要信条是，判断我们

的行为对错的主要依据是能否增进幸福或者减少

不幸，也即增进福利。当然，功利主义的增进福利

或者幸福主要不是行为者本人的，而是全体相关人

员的。［３］１４这种以福利和幸福作为主要内容的伦理

学，在其正义理论上，必然要以利益作为根本内容。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一切正义的问题也都是利益

问题，这始终是显而易见的”［３］８０。

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也是如此，把利益作为正义

的内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代表人物罗尔

斯和诺奇克，虽然他们在正义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反

对功利主义，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功利主义正义理

论标准的狭隘性，并不反对正义去关注利益。在罗

尔斯看来，正义就是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

下，如何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才是公正的问题。

因而，罗尔斯的正义就是一种分配正义，是一种社

会财富、权利和资源的分配方式。［４］７而诺奇克的正

义理论则是要捍卫权利，捍卫我们合乎正义所持有

的东西，捍卫我们对属于我们的事物和权利的持

有，以此来对抗团体和他人对此的干涉，尤其是国

家借助社会整体利益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对社

会权利进行的再分配调节。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虽然没有直接用利益来

承担正义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同样和

利益密切相关，把利益的分配作为主要内容。在马

克思看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

益有关。”［５］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思考未来社会发展

时，也无法离开利益。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即共产

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把实行按劳分配视为正义

的，每个人主要依据自己对社会的劳动贡献来取得

自己的收入，也即社会资源。而在共产主义时期，

则实行按需分配，也即每个人根据自我实现的需要

来享受社会的资源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

想的核心。无论是按劳分配，亦或是按需分配，分

配的都是社会资源，都是一种利益。只是对利益的

分配标准前后有所差异，前者还带有资本主义的

“痕迹”，后者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

所在。［６］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正义问题产生的

条件，我们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利益是正义的内

容。人类社会正义问题的产生一般来说依赖于两

个条件：其一，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即无法满足每

个人的需要；其二，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对

抗性。社会资源也就是利益，由于它的有限性，人

们就会存在着争夺，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能够

尽量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不至于导致人类

４４



葛宇宁：论正义与利益的关系———从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谈起

的集体毁灭。而对抗性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就是

人们在利益上的对立，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因为

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同，从而一个集团能够

占有另外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也即劳动果实。

正义的存在还依赖于人的本性。从某种意义

上说，“人性是一切社会设计的逻辑起点”［７］。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一种双重性存在，既有社会

性，也有自然性。所谓自然性，也即是一种本能存

在。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把自

然性从人的存在中祛除。即使在马克思的共产主

义学说中，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精神境界

会得到极大提高，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以前

都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但无论马克思本人，

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没有断言，共产主

义社会下的人的自然性、人的本能会消失。笔者认

为，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本身的进步，人的

社会性会越来越强，人的自然性会逐渐弱化，但却

不会消失，除非把人抽象到天国，变成一种纯而又

纯的存在，但这只是抽象的人，或者说是神，他们不

是现实中的人，不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存在者，不

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只要是现实中的人，就

难以摆脱利益，因为“利益则是人性的本能需

求，”［７］正义是对人的本能的调节和限制，是为了防

止人的自然性摧毁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的本性的

调节的正义，就在于调节利益，在于调节利益需求。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义和利益密切相关，正义

就是对利益的调节，一定的利益关系就是正义的客

体和内容。［８］在社会关系下，我们谈论正义，就不能

不涉及到利益，就不能不涉及到对利益的调节。

　　二　正义就是实现利益的平衡

如前所述，正义和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利

益就是正义的内容。那么我们如何界定正义，正义

是什么？众所周知，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在利益

问题上会涉及到双方或者多方，我们认为正义就是

实现这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社会利益的平衡。

我们通过对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的观察就
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场拆迁中，至少涉及到两个

主体的利益，即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其一是被拆迁

人，他的土地和房屋被征收，他是否能够得到足够

的补偿，这对他来说利益攸关。其二是拆迁人，也

即建设者或者开发者，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方主要

是资本的所有者，他很关心自己的资本投入是否能

够带来利润或者剩余价值。而这一案件的发生就

在于被拆迁人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了，极为不公

平。张纪民家原有５间房子，不能说算是富足，但
居者有其屋，能够“安居”。但在这场征收和拆迁

中，拆迁方只补偿给５．８万元，其它什么都没有了。
需要被拆迁人自己出钱购置安置房，而安置房最低

也要十几万元一套，显然拆迁补偿款无法实现张纪

民一家最低程度的“安居”愿望，即居者有其屋的愿

望，他们很可能从此就要流离失所。据有关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场拆迁中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

张纪民一家，而是有很多家。显然此案的发生就与

双方之间的利益失衡有关，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利益

被剥夺了，这场拆迁是一场不公平的拆迁。

具体到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利益平衡，当利益发

生冲突时，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和立足点才是正

义的，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提出了

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他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

是强者的利益。”［９］１８在色拉叙马霍斯看来，在任何

一种社会里，统治者都只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

律，并且规定遵守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就是正义，违

背法律就要遭受惩罚，就会背上不正义之名，统治

者显然属于强者，所以正义就是在守护强者的利

益，是强者利益的表达。［９］１９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这

一正义观点在历史上多次被人批判，包括柏拉图本

人就反对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理想国》中是作为

被批判的对象出现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事实来看，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是很有“市场”

的，以往的统治往往就是强者的统治，以往的历史

又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这些少数人往往会

制定对自己最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

广大的人民群众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利益被剥

夺，统治者往往借正义之名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镇

压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反抗。这时，正义就成

了强者利益的护身符。

与这种把强者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不同，也

有理论家提出正义应该照顾弱者的利益，罗尔斯的

正义理论就有这层含义。罗尔斯三个正义原则中

的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它强调的是社会和经济

利益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该切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

其是要优先关照那些社会地位最不利者（社会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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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利益。［４］６１也即是说，正义的安排要符合每

个人的利益，理想的状态就是把社会经济利益在人

们中间进行完全平等的分配，但这种理想状态往往

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如果按照完全平等分配，最后

有可能带来的却是利益的失衡，走向不平等。由于

许多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的偶然参与，我们很

多人天生就处于不平等之下，如果我们坚持绝对的

平等分配，甚至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有可能会

加剧这种天生的不平等，造成事实上的绝对不正

义。在罗尔斯看来这种天生的不平等具有任意性，

是自然的，个人是没有责任去承担这种不幸的。因

此，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利益分配时应该适当向那些

不幸的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把照顾

他们的利益作为参考的标准和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正义的利益考量上也有自己的

标准，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当致力于实现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１０］这一衡

量标准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紧密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

此，我们的一切革命和建设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

的根本解放和根本利益。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正义观主要是一种社

会历史的正义观，着眼于对整个社会性质的考察。

与我们在此处讲的正义有一定差别，本文所说的正

义是现实的具体的正义问题，也即在现实具体事件

安排上如何进行利益的衡量。马克思的社会历史

正义观只能作为我们处理具体事物的原则，在面临

利益争执的情况下，谁的利益应该受到关注却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毕竟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全体居民

中的大多数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我们处理的是

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纠纷问题。如何处理它

们之间的利益争执，怎么做才是正义的，这还需要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具体化，由原则“下降”

为一种规范、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指导我们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利益平衡？这也是很关键

的一个问题。利益争执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揭示的

是双方在某物或者某种行为的占有或收获上的差

异，也即矛盾。利益平衡就应该是化解这个矛盾

的。对此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和对待。首先，利益平

衡的要求不是消除矛盾，即不是消除差异，应该是

求同存异。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只有消除利益

主体的多元存在才有可能消除矛盾，即只剩下矛盾

一方，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但是一方取消另一

方的存在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不是处理矛盾的

生活常态，更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常方式。

而且，矛盾对立面的不存在，也导致同一的取消，同

一也是以双方的共在为前提的，没有对立和同一，

也就等于没有了利益，我们就没有必要宣布我们对

某物或者某事拥有利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事物

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同一

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在。其次，我们还不能使矛

盾双方在利益争执上扩大，以至于影响事物的存在

和发展，我们应该使它们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使他

们在正义天平的两端不至于严重失衡，即矛盾双方

的利益都能得到照料和保护，我们不能牺牲一方利

益去“奉献”另一方。最后，利益平衡更是一种感

觉，在处理具体利益纠纷时需要照顾这种感觉，避

免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来处理正义问题。正

义本身就有情感的一面，在利益的平衡问题上，我

们不能忽视这一点。许多时候，人们怀疑自己受到

了不公正待遇，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很可能仅仅是

一种感觉，而事实上也许不存在不正义问题。大量

这种不正义感的存在就有可能使原本正义的处理

发生改变，走向不正义的结局。正义感的确立主要

靠论证和说服。以司法裁判为例，即使它是公正

的，如果它没有给出论证，不进行说明，人们照样会

对它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具体到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其悲剧的发
生就在于利益的失衡，作为开发者（拆迁方）和被拆

迁人（张纪民）之间的利益是失衡的，张纪民在其中

感觉到了严重的不公正，而又找不到使失衡的利益

关系回归平衡的途径，或者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利

益失衡，最后走向绝望，乃至于以自焚来抗争。政

府通过低价从农民手中征收大量土地，然后以翻几

番的价格进行土地出让，或者通过开发大量获利，

而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却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可能，生

活质量在这场征收———拆迁———建设中不是提升

了，而是下降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公平的。当

然这种行为也背离社会主义的“共享原则”。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发展成果应由广大

６４



葛宇宁：论正义与利益的关系———从山东平邑９．１４拆迁案件谈起

人民充分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充分共享”。［１１］

　　三　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正义问题

一直以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正

义问题观点的一些片面的、非辩证的理解，导致人

们长期不重视，甚至排斥对正义问题的言说。在一

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正

义问题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

正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素，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

素。其实，这种传统理解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并没

有否定正义问题本身，他们都有明确的正义立场和

正义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他对正义问题进行过深

刻的思考，有着卓越的洞见。他们正是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正义理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的

正义的抽象性、狭隘性、虚假性的，对他们的谬论进

行了彻底的批判。

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动力之一，人类正是凭借着正义这一“合法理由”，

不断地对旧的、不合理的、非公正的社会关系进行

“开火”，打破其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建立起新的、更

合理的、更公正的社会关系。总之，正义是人民群

众打碎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支撑。社会主

义社会不是正义的终结，它是正义发展的一个阶

段，一个更高阶段。按照党的十八报告的理解：“公

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１２］。社

会主义社会更应该注重正义建设，把我们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更加公正的、更加正义的社会，

这是它存在的理由之一，也是它值得人追寻和拥护

的重要理由。一个显失公正的社会，无论它有多么

美妙动听的名字和多么科学的理由，人们都不会热

爱它，并为它献身。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正义存在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二是社会关系的对抗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这两个条件都存在，都是客观

的。首先，我们的社会资源依然具有有限性，我们

的生产远远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无法实现

“按需分配”。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产总

值不高，我们并不富裕，我们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

贫困状态。其次，我们的社会关系并非完全的和

谐，人们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基本经

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多种所有制经

济就带来人们经济利益的差异和多元，有时甚至会

产生激烈的对抗。我们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客

观存在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多年来一直在酝酿社

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了。除了生产资料多种所有

制并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

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层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客观存

在，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长期没有根本改变，

这种分层现象甚至开始固化，在分层现象明显的社

会里，人们的利益差异和对抗难以避免，如何实现

不同阶层的利益平衡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重大问题。

我们社会客观存在的这些现实状况要求我们

必须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处理好人们的利益纠纷，

保持利益平衡。近年来，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公

正社会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

回应。［１３］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利益的衡量和平衡和

以往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是以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立场的，这是总的原则不

能动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社会主义社

会的根本利益和最高追求。然而，我们很多的党政

干部在处理社会利益纠纷时，却往往遗忘这一根本

原则，忽视“人民群众”，眼中只有“权势阶层”。在

“有权有势者”和“群众”出现利益争执的情况下，

往往把手中的权力向有权有势者倾斜，“坚决捍卫

权势者的利益”。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把开发商奉为

“爹娘”，而对待被撤迁户则如同“虎狼”，动辄“强

拆”“暴力拆迁”“野蛮拆迁”，甚至采取与开发商利

益勾结，在缺乏合法征收手续，没有相应公示和协

商程序的情况下，就先来暴力拆迁，迫使被拆迁人

同意开发商提出的补偿条件。在此基础上，甚至有

学者指出：“我国当代的突出问题是利益严重失衡，

如何认识和改变人们日益关切的利益矛盾是我国

当前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１４］这是很

有道理的。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掀起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

实”教育实践活动都是要警醒广大的党员干部，必

须牢牢地树立党的群众观，时刻不忘谁是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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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谁是我们依靠，我们的

发展为了谁。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

“必须协调各方社会主义建设者利益，而其中尤应

关注工农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在改革发

展的当今，如此庞大的工农群体日渐发展成为一股

沉默的社会力量，这也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

关系的必然要求。”［１５］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必须思考

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在这场“非对等的长

跑中”，谁才是真正的“付出者”“牺牲者”“让利

者”，“必须再次考虑当初让利者的权利，历史已无

法还其所失，但当代必须给其应得”［１５］。在某种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弱势群体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

决，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１３］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

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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